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妊娠糖尿病篩檢採檢注意事項

一、喝葡萄糖水的方法

泡法：先將藥局/診間領用之葡萄糖倒於杯子中，加入開水 200~300 c.c.溶解

喝法：將溶解後的 200~300 c.c. 葡萄糖開水喝完，再加一些開水沖洗杯中殘

餘葡萄糖再喝完。自飲用的第一口開始計時，葡萄糖水須於 5 分鐘內喝完，

且依照規定時間，持檢驗單至檢驗室抽血。

二、請遵循醫師的處置要求，並依照下列符合您的檢驗項目，配合抽血檢驗。

2-step screening method for GDM(妊娠糖尿病 2 階段篩檢) 

□50 公克葡萄糖：(只抽血 1 次)不需空腹，喝完葡萄糖水後 1 小時抽血。

□100 公克葡萄糖：(共抽血 4 次) 抽血前請空腹 8 小時，才可抽血。

第一次抽血：空腹且未喝葡萄糖水前。

第二次抽血：喝葡萄糖水後第 1 小時。

第三次抽血：喝葡萄糖水後後第 2 小時。

第四次抽血：喝葡萄糖水後後第 3 小時。

1-step screening method for GDM(妊娠糖尿病 1 階段篩檢) 

□75 公克葡萄糖： 抽血前請空腹 8 小時，才可抽血。

第一次抽血：空腹且未喝葡萄糖水前。

第二次抽血：喝葡萄糖水後第 1 小時。

第二次抽血：喝葡萄糖水後第 2 小時。

請遵循醫師的處置要求，並依照醫師的處置要求與時間採血檢驗。

三、如有其他疑問可洽詢檢驗科門診檢驗分機：(05)2765041 轉分機 2525、生化作

業區 5202。


